附表3：
2OO6年本市户口和外地户口考生在沪报考上海市普通高校要求一览表
	对       象
	高  考  资  格
	有  关  证  明
	  限 报 规 定
	备        注

	本
 

市
 

户
 

口
	本市高级中等学校毕业生（含三校生）
	应届生
	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男性兵役证（三校生除外）
	 
	 
	 

	
	
	往届生
	
	
	本人申请，户籍所在街道（乡）工作单位证明
	
	

	
	外地借读知青子女（含支内、支边、支疆职工子女）
（含蓝印户口转成上海市户籍生）
	应届生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男性兵役证
	本人申请，借读中学证明，户籍所在街道（乡）证明
	 
	 

	
	
	往届生
	
	
	本人申请，户籍所在街道（乡）证明和工作单位证明
	
	

	
	上海引进人才职工子女（本市户口）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男性兵役证
	须提供人事局证明
	 
	 

	
	其他考生（高中阶段在外地借读）
	应届生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男性兵役证
	 
	 

	
	
	往届生
	
	
	
	

	
	转业和退伍军人子女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市军转办证明
	 
	 

	
	干部调动的干部子女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市人事局证明
	 
	 

	
	户口在办理之中的考生
	应届生
	长期在沪读书，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本人申请。所在中学证明，派出所出具证明（户口在审报之中同意报名，5月31日前办妥入户手续可参加考试）
	 
	 

	外
 

地
 

户
 

口
 
	蓝印户口考生
	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本市蓝印户口，借读中学或入户所在街道证明
	 
	 

	
	寄宿制高中录取的不迁户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2005届高中毕业生
	本市寄宿制高中毕业
	上海市教委基教处提供名单
	 
	 

	
	有寄宿制条件中职校录取的不迁户口的应届中职校毕业生
	有寄宿制条件中职校毕业
	上海市教委职成教处提供名单
	 
	注：沪教委职成［2002］16号文

	
	上海引进人才职工子女（本市居住证）
	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本市居住证，借读中学证明，并须提供人事局证明
	限报部属高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父母一方现属或原属上海户口，在沪借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至少从高一开始起在本市借读）
	父母单位，借读中学以及父母一方原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
	限报部属高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父母双方长期在沪工作，其单位经市政府批准为照顾单位的，在沪借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至少从高一开始起在本市借读）
	父母单位和借读中学证明
	限报部属高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宝钢冶建单位职工子女、中国船舶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0一所六室职工子女，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上海工程指挥部职工子女，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第六建设公司上海分公司职工子女，核工业部第五设计院职工子女

	
	父母双方或一方必须是从上海派入华东疗养院工作的职工，并属华东疗养院无锡市集体户口的子女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本人申请、华东疗养院证明，市卫生局人事处签署意见
	限报部属高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在黄浦区高招办办理报考

	
	经市府批准的市外在沪企业在沪工作的职工子女，在沪借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高中阶段在沪就读，有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籍的毕业生
	父母所在市外在沪企业人事部门的证明，借读中学证明，并经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市高校招生办公室审核。
	限报部属高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具体单位见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提供的名单

	
	非上海常住户口的本市支内、支边、支疆职工子女和知青子女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从高一前（含高一）开始在沪借读，有本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籍的毕业生
	本人申请，借读中学证明，父母一方原属本市户口的户籍证明
	限报部属高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梅山、大屯、鲁矿等单位职工子女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其他特殊情况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相关证明
	限报部属院校及外省市在沪招生的高校
	经区、县教育局核准，市教委批准


附表4：

2006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拟加分附表

	项目
	编号
	考生条件
	对象
	有效年限
	具体要求
	证明单位
	加分

	先
 

进
 

对
 

象
	1
	省（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
	应届高中毕业生
	高中阶段
	须是经市教委审定的优秀推荐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教育厅）
	2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2
	上海市地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
	上海市应届高中毕业生
	高三阶段或高一阶段、高二阶段连续两年获得者
	须是经市教委审定的优秀推荐生
	上海市教委
	1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3
	省（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
	在职职工
	2003年以来
	 
	有关省、局证明
	2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4
	地、市级先进生产（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
	在职职工
	2003年以来
	 
	有关地、市证明
	1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竞
赛
优
胜
对
象
	5
	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单科竞赛优胜者
	应届高中毕业生
	高三阶段
	市教委公布年度市级及以上竞赛活动加分范围（加分对象须经市教委认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教育厅）
	2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6
	体育特长生
	应届高中毕业生
	2003年9月1日以来
	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手球、击剑、射击、武术、定向越野和棋类（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12个项目的省级竞赛单项前五名、集体前三名的主力队员（上海市运动会、上海市青运会、上海市中运会前六名）或获田径、游泳二级运动员称号（竞赛名称和加分对象须经市教委和市体育局共同认定）
网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沙滩排球、艺术体操等6个奥运项目中参加全国及国际正式比赛（须经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认可），获前六名（该项目不足8人或队则减2登记）或获得国家一级或一级以上运动员称号的考生
	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
	2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往届生、在职职工
	2005年1月1日以来
	
	
	

	
	7
	省（市）优秀运动员
	应届高中毕业生
	2003年9月1日以来
	获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及武术英级以上称号（竞赛名称须经市教委和市体育局共同认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
	单独考试，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往届生在职职工
	22周岁前
	
	
	


 
	项目
	编号
	考生条件
	对象
	有效年限
	具体要求
	证明单位
	加分

	 
	8
	文艺特长生
	应届高中毕业生
	高三阶段
	全国及上海市文艺竞赛个人一等奖或前三名(需赛前经市教委认定加分项目)
	上海市教委
	2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高三阶段获得者
	上海市学生艺术团（重点团）优秀团员
	
	

	
	
	
	
	高三阶段获得者
	上海市学生艺术团（一般团）优秀团员
	
	1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9
	技能特长生
	应届高中阶段毕业生
	高中阶段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三等奖以上、本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个人全能奖
	上海市教委
	10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政
 

策
 

照
 

顾
 

对
 

象
	10
	烈士子女
	考生
	 
	 
	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证明
	20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1
	少数民族
	考生
	 
	 
	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民族事务部门证明
	5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2
	归侨、归侨子女
	考生
	 
	 
	上海市侨联
	5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3
	华侨子女
	考生
	 
	 
	户口所在地的区（县）侨务部门证明
	5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4
	台湾省籍青年
	考生
	 
	 
	上海市台联会
	5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政
 

策
 

照
 

顾
 

对
 

象
	15
	现役军人及复退一年内的军人
	考生
	现役或退役后一年内
	服役期间个人荣立二等功以上
	凭退伍证书、立功受奖证书、安置部门证明
	20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6
	
	考生
	
	服役期间个人荣立三等功
	
	15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7
	
	考生
	
	 
	
	10分，由报考学校审核录取

	
	18
	复退一年以上的军人
	考生
	退役后一年以上
	 
	凭退伍证明、有关部门证明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19
	因工伤残军人
	考生
	 
	 
	有关部门
	10分，由学校审核录取

	
	20
	现役军人的子女
	考生
	 
	 
	军人证明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1
	因工牺牲军人子女，长期在国边海防、高山海岛、舰艇部队、特殊艰苦岗位工作的军人和军队飞行员子女
	 
	 
	 
	有关部门、军级以上单位证明
	5分，由报考学校择优录取


说明：1、以上加分项目不累加累计。2、以上加分项目只适用秋季招生阶段。
